交易条件说明

1、 交易标的基本情况：位于博罗县罗阳街道博罗大道中601号（大院内）商铺（第一次降价），房产面积约53㎡。租赁标的实际面积如与信息公告所标示的面积有出入，以实际面积为准，本项目以实物现状为准进行交易。
二、标的用途：1、除经营易燃易爆、剧毒或腐蚀性物品以外的行业。2、经营中须保证不对周边居民和单位正常生活工作产生不良影响；3、承租方须依法经营；4、不得转租第三方经营。
三、租赁期限：3年（从合同生效日算起）。
四、报名人条件：1.承租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2.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以及具备合法资格的其他组织(不接受联合体)
五、交易保证金收退：竞投人须缴纳竞价保证金¥2895元整(人民币贰仟捌佰玖拾伍元整）。竞投人竞得项目后，待结果公示期满（3个工作日，以网上成交日起计）且无异议后5个工作日内持相关资料到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博罗分中心领取成交通知书，在收到成交通知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凭成交通知书与委托方签订租赁合同，竞得人逾期未领取成交通知书或签订合同的，视为自动放弃竞得资格并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竞得人保证金在交易中心收到交易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后原路退还；未竞得人保证金在结果公示无异议后原路退还。
六、租赁押金：本项目承租人须缴纳租赁押金¥2895元整(人民币贰仟捌佰玖拾伍元整），押金的收取应于本合同签订后5日内支付至本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
七、竞租人需认真阅读委托方提供的《租赁合同》版本，竞租人竞得租赁物业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方提供的合同版本签订合同，不得反悔，否则取消竞得资格，竞价保证金不予退还。
八、装修说明：本标的物不设装修免租期，提前终止合同或合同期满后退租时标的物的装修不得私自拆卸，不得索要任何装修费用。
九、提前终止合同：租赁期间，因不可抗拒的原因、市政动迁、政府及有关职能部门需征用或拆除、改造租赁物、委托方企业改制需资产处置、收回已租赁标的物时，承租方无条件执行，本合同随即终止。委托方提前通知承租方，承租方应当在收到委托方通知的期限内搬迁完毕，由此引起承租方的经济损失委托方不作任何经济补偿或赔偿（含承租方在合约期内的合理合法改善及增设他物和装修等费用）。
十、意向竟投人可与委托方（业主）联系到标的物处察看并了解标的现状。
联系人：叶兆平     电话：662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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